
金門縣 108學年度未足齡資賦優異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 

初選評量時程暨注意事項 

一、評量時程及考場規則 

初選評量時程 內容 注意事項 

1.請考生自備鉛筆或原子筆、立可帶、橡皮擦或墊

板等文具。 

2.考生入場時必須攜帶入場證對號入座就坐。 

3.考生入場必須依規定座位就坐，不得擅自移動座

位。 

4.各項測驗時間開始 15分鐘後不准入場。 

5.答案券上的編號應與入場證上之編號相同，如有

錯誤應舉手向監試人員報告，在測驗開始後 15

分鐘內不報告而經發現者，該科不予計分。 

6.考生進場應立即將入場證放在課桌左上角，以便

查驗。 

7.考上在場內不得交談，不得攜帶手機、電子通訊

等影響鑑定公平性之器材，違規情節送鑑輔會討

論。 

8.初、複選入場證共用，請勿遺失並妥善保管。 

9.評量場地、座位及相關事項將於 3月 8日中午

12:00前公告於中正國小網站及金門縣政府教育

處網站。 

8:10~8:30 完成報到手續 

8:30~8:50 學生進場預備 

8:50~9:00 施測說明 

9:00~9:50 團體測驗 

  

二、依據「金門縣108學年度未足齡資賦優異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簡章」

第肆部分實施方式中第三點辦理原則(二)：為確保鑑定之客觀性，不得要求

主辦單位公布施測單位、施測工具、答案、成績及施測人員姓名。 

三、因中正國小西棟大樓拆建工程，為顧及試場動線及考生、家長安全，考試當

日請由本校大門口進入校園，至報到教室（104班）完成報成手續。 

四、施測期間，家長不得進入試場，請家長於休息室等候測驗完畢接送兒童。 


